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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300184                   股票简称：力源信息                公告编号：2017-082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576,681股（其中李文俊先生本次解禁股份数为1,103,677

股；强艳丽本次解禁股份数为473,00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2395%。以上两人本次合计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576,68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2395%。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10月26日（星期四）。 

一、公司历次股本变更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36号）文

件《关于核准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核准，

公司于2011年2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670

万股（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

中网下配售330万股，网上定价发行1,340万股，发行价格为20元/每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为6,670万股，均为普通股。 

2、网下发行330万股股票已于2011年5月23日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网下配售股票自网上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的规定。

截至当时申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6,670万股，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5,00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74.96%。 

3、2012年5月24日，公司完成2011年度分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5股。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前公司总股6,670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10,005万股。 

4、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10,005万股为基础，

每10股转增5股，转增后总股本为15,007.5万股。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份于2014年4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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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转增后总股本增加至15,007.5万股。 

5、公司于2014年4月11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65%股权。以上事项于2014年7月15日收到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侯红亮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4]700 号）。 

公司向侯红亮、南海成长精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泰岳

投资有限公司、中山久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常州市中科江南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发行27,392,520股股份。此次向侯红亮等交易五方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于2014年8月14日

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7,746.752万股。 

6、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并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董事会确定2015年1月7日为公司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218万限制性股

票已于2015年1月23日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7,964.752万股。 

7、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的议案》，公司2014年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公司以总股本179,647,520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份于2015年4月22日直接

记入股东证券账户，转增后总股本增加至35,929.504万股。 

8、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发

行股份购买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35%股权。以上事项于2015年7月1日取得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侯红亮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426号）。 

公司向侯红亮、南海成长精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泰岳

投资有限公司、中山久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常州市中科江南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发行24,781,464股股份。此次向侯红亮等交易五方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于2015年7月21日

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84,076,504股。 

9、公司2016年3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解锁）期可行权（解锁）的议案》，公司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股票期权220.8万股采用自主行权的方式。 

截至2016年9月20日，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220.8万股均已行权且上市，公司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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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由384,076,504股增加至386,284,504股。 

10、公司于2015年9月13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南京飞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上事项于2015年12月17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李文

俊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86号）。 

2016年9月公司向本次参与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全球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547,945股股份；随后公司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李

文俊、强艳丽发行13,043,477股股份。以上股份已于2016年10月26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386,284,504股增加至419,875,926股。 

11、公司2016年3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并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已于2016

年11月0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以上8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的相关工作。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19,875,926股变更为419,867,926股。 

12、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武汉帕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

配套资金。以上事项于2017年3月3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向赵佳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72号）。 

公司向上述交易对方赵佳生、赵燕萍、刘萍、华夏人寿非公开发行119,220,305 股股份，

以上股份已于2017年3月23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由419,867,926股增加至539,088,231股。同时，

公司向高惠谊、清芯民和、海厚泰基金、九泰计划、南京丰同五方非公开发行118,313,686股

新股募集配套资金，所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收购武汉帕太的现金对价，以上股份已于2017年4月

14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由539,088,231股增加至657,401,917股。 

13、公司2017年2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解锁）期可行权（解锁）的议案》，公司第二个行权

期可行权股票期权159.9万股采用自主行权的方式。 

截至2017年3月2日，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159.9万股均已行权且上市，公司总股

本由公司总股本由657,401,917股增加至659,000,917股。 

14、公司2017年2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并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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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以上120,000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的相关工作。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59,000,917股变更为658,880,917

股。 

15、公司2017年2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7年3月10日召开的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定向回购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侯红亮、

深圳市泰岳投资有限公司2016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全权办理回购、注销等相关事宜的议案》，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已于2017年5

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以上683,513股（其中回购注销侯红

亮601,064股、深圳市泰岳投资有限公司82,449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相关工作。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58,880,917股变更为658,197,404股。 

 

二、公司2016年10月发行股份情况 

公司于2015年9月13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南京飞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

上事项于2015年12月17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李文俊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86号）。 

公司向李文俊、强艳丽发行13,043,477股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6,00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2015年12月1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修订稿）》。 

公司于2016年10月24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

告书》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其中：公司向本次参与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20,547,945股股份于2016年10月26日上市（股份的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公司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李文俊、强艳丽发行13,043,477股股份于2016

年10月26日上市（股份的性质为：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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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做作承诺 

本次限售股东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中的承诺如

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李文俊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 1,826,086 股上市公司股份（占李文

俊认购的上市公司总股份数的 23.33%）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6,000,000

股上市公司股份（占李文俊认购的上市公司总股份数的 76.67%）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

月内不得转让；强艳丽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 782,609股上市公司股份（占强艳丽认购的上市公

司总股份数的 15.0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4,434,782 股上市公司股

份（占强艳丽认购的上市公司总股份数的 85.0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为保证业绩承诺股份补偿的可行性，各交易对方承诺于本次交易中所获股份自其承诺锁定

期结束后应分步解禁。具体为： 

第一次解禁条件：1）李文俊、强艳丽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力源信息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已满 12 个月；2）飞腾电子 2015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并已

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飞腾

电子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孰低者为准，下同）即 2,900万元。 

上述条件同时满足后，李文俊首次解禁股份数为 501,671股，占其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锁

定 12 个月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7.47%；强艳丽首次解禁股份数为 215,002股，占其于本次

交易中获得的锁定 12个月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7.47%。 

第二次解禁条件：1）飞腾电子 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

并已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经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若飞腾电子 2015年度、2016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即 6,380万元，

李文俊第二次解禁股份数为 602,006 股，占其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锁定 12 个月的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的 32.97%；强艳丽第二次解禁股份数为 258,002股，占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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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各方一致同意，若飞腾电子 2015 年度、2016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

诺净利润数即 6,380万元，则各交易对方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力源信息股份第二次解禁股份数按

以下计算： 

李文俊第二次解禁股份数=飞腾电子 2015 年度、2016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年度

内各年的承诺利润总和×1,826,086-已解禁股份数-已补偿股份数×23.33% 

强艳丽第二次解禁股份数=飞腾电子 2015 年度、2016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年度

内各年的承诺利润总和×782,609-已解禁股份数-已补偿股份数×15.00% 

第三次解禁条件：1）飞腾电子 2017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

并已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经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

若飞腾电子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即

10,556 万元； 

2）2017年经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飞腾电子进行减值测试，飞腾电子期末减

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金额+2015至 2017年飞腾电子累计实现净利

润超出 2015年至 2017年累计承诺净利润部分。上述条件同时满足后，李文俊、强艳丽于本次

交易中所获得的锁定 12个月的上市公司剩余股份予以全部解禁。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个月后，李文俊、强艳丽于本次交易中所获上市公司的锁定 36

个月的股份，在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补偿上市公司后剩余的股份予以全部解

禁。 

若飞腾电子 2015-2017相应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则解禁股份数应

参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调整后执行。 

对于 2015年至 2017年各年度的股份解禁有关事宜，应待飞腾电子 2015年至 2017年各年

度审计报告、盈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以及 2017 年度结束后的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视是否需

实行股份和现金补偿，在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且李文俊、强艳丽履行完毕相关年度补偿义

务后，予以解禁其相应年度应解禁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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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结束后至股份解禁期满之日止，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原因增持的上市

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解锁后减持时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原因说明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自2016年10月26日发行结束之日起已满十二个月。 

2、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年3月17日出具的《南京飞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16]第3-00088号）飞腾电子2015年完成

净利润3,442.00万元，超过2015年业绩承诺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孰低者为准，下同）2,900万元的目标，201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18.69%。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年2月16日出具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审核

报告》（大信专审字[2017]第3-00038号），飞腾电子2016年完成净利润3,550.74万元，超过

2016年业绩承诺净利润3,480.00万元的目标，2016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2.03%；2015年度

至2016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6,992.74万元，超过2015年-2016年业绩承诺累计净利润6,380.00

万元的目标，2015年度至2016年度合并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9.60%。 

截止目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李文俊、强艳丽已满足上

述承诺中分步解禁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解禁条件。根据上述承诺及业绩完成情况，李文俊先生本

次解禁股份数为1,103,677股，强艳丽本次解禁股份数为473,004股。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

在违规担保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7年10月26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576,681股（其中李文俊先生本次解禁股份数为1,103,677

股；强艳丽本次解禁股份数为473,00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2395%。以上两人本次合计



8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576,68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2395%。 

3、根据相关承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计2名，李文俊、强艳丽部分解除

限售。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李文俊 

（注 3） 
强艳丽 合计 备注 

2016 年 10 月获得股份数（A） 7,826,086 5,217,391 13,043,477 注 1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B） 1,103,677 473,004 1,576,681 注 2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 1,103,677 473,004 1,576,681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占公司股本比例（%） 0.1676% 0.0719% 0.2395% 
 

注1：2016年10月公司向李文俊、强艳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南京飞腾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上股份于2016年10月26日上市，各股东获得的股份数量后的

现有股数。 

注2：根据2016年10月24日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

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李文俊、强艳丽为保证业绩承诺股份补偿的可行性，承诺于2016

年交易中所获股份自其法定锁定期结束后应分步解禁。 

根据相关承诺，李文俊、强艳丽已达到上述承诺中分步解禁的第一、二次解禁条件，根据

本文“（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原因说明”中相关承诺及业绩完成情况，李文俊本次解禁股

份数为1,103,677股，强艳丽本次解禁股份数为473,004股。 

注3：李文俊先生作为公司董事，在任职期间每年可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上年末所持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即7,826,086股*25%=1,956,521股），李文俊先生本次解除限售股数为

1,103,677股< 1,956,521股，所以李文俊先生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为1,103,677股。 

 

五、股本变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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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358,349,831 54.44% 
 

1,576,681 356,773,150 54.20% 

高管锁定股 99,498,441 15.12% 
 

  99,498,441 15.12% 

首发后限售股 257,603,390 39.14%   1,576,681 256,026,709 38.89% 

股权激励限售股 1,248,000 0.19%     1,248,000 0.19% 

二、无限售流通股 299,847,573 45.56% 1,576,681   301,424,254 45.80% 

三、总股本 658,197,404 100.00% 1,576,681 1,576,681 658,197,404 100.00%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公司历次股本变更情况



